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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规则遵循法律法规对消防产品市场准入的基本要求，基于消防装备

产品的安全风险和认证风险制定，规定了消防装备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

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本规则与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

类管理、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

测资源及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检查通

用要求》等通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认证机构应依据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要求编制认证实施细则，并配

套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共同实施。 

生产企业应确保所生产的获证产品能够持续符合认证及适用标准要

求。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消防装备产品，包括以下产品种类：正压式消防空气呼

吸器、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消防摩托车、抢险救援产品、逃生产品、自

救呼吸器。 

 

2 认证依据标准 

认证依据标准见附件《消防装备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及认证依据

标准》。 

上述标准原则上应执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本。当

需使用标准的其他版本时，则应按国家认监委发布的适用相关标准要求的

公告执行。 

 

3 认证模式 

实施消防装备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为： 

型式试验 + 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 获证后使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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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认

证模式选择与确定》的要求，对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并结合分类管理

结果在基本认证模式的基础上酌情增加获证后的跟踪检查、获证后生产现

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等相关要素，以确定认证委托人所能适用的认证

模式。 

 

4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同一生产者（制造商）、同一生产企业（工厂）、同一类别、

同一结构、同一形式、同一材料为一个认证单元。 

认证委托人依据单元划分原则提出认证委托。 

认证单元划分见附件《消防装备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及认证依据

标准》。 

 

5 认证委托 

5.1 认证委托的提出和受理 

认证委托人需以适当的方式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认证机构应对

认证委托进行处理，并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的时限要求反馈受理或不予受

理的信息。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时，认证机构不得受理相关

认证委托。 

消防摩托车认证委托人确定的生产企业及其生产过程应符合摩托车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有关规定。 

5.2 申请资料 

认证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及认证实施的需要在认证实施细则中

明确申请资料清单（应至少包括认证申请书或合同、认证委托人/生产者/

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等）。 

认证委托人应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申请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所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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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认证机构负责审核、管理、保存、保密有关资料，并将资料审核结果

告知认证委托人。 

5.3 实施安排 

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中的相关责任和

安排，并根据生产企业实际和分类管理情况，按照本规则及认证实施细则

的要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6 认证实施 

6.1 型式试验 

指定实验室应与认证委托人签订型式试验合同，包括型式试验的全部

样品要求和数量、检测标准项目等。 

6.1.1 型式试验样品要求 

认证机构应依据生产企业分类管理情况，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单元

或单元组合抽样/送样的具体要求。型式试验的样品可采取现场抽样/封样方

式获得，也可由认证委托人按照上述要求送样。 

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的一致性。认证机

构和/或实验室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实验室对样品

真实性有疑义的，应当向认证机构说明情况，并做出相应处理。 

6.1.2 型式试验项目 

消防装备产品型式试验项目应为认证依据标准规定的项目。 

6.1.3 型式试验的实施 

型式试验应在国家认监委指定的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型式

试验，并对检测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测过程和结果

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6.1.4 型式试验报告 

认证机构应规定统一的型式试验报告格式。 

型式试验结束后，实验室应及时向认证机构、认证委托人出具型式试

验报告。试验报告应包含对申请单元内所有产品与认证相关信息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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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应确保在获证后监督时能够向认证机构和执法机构提供完整有

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6.2 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初始工厂检查） 

型式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6.2.1 基本原则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生产者/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

品一致性控制的基本要求。 

认证委托人和生产者/生产企业应按照认证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建立

实施有效保持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的体系，保持消防装备

产品的生产条件，保证产品质量、标志、标识持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要求，确保认证产品持续满足认证要求。 

生产者/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产品生产、销售流向登记制度，如实记录产

品名称、批次、规格、数量、销售去向等内容。 

认证机构应对生产者/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控制情况进

行符合性检查。 

对于已获认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认证机构可对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

产品一致性检查的时机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 

6.2.2 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检查要求 

认证机构应当委派具有国家注册资格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组成检

查组，按照《消防产品工厂检查通用要求》（GA 1035）和认证实施细则的

有关要求对生产者/生产企业进行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检查应覆盖所有认证单元涉及的生产企业。必要时，认证机构可到生

产企业以外的场所实施延伸检查。 

6.2.3 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 

认证机构在经生产者/生产企业确认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认证委托

产品按照《消防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GA 1061）和认证实施细则的有关

要求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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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的结论和

有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

证证书；对存在不合格结论的，认证机构不予批准认证委托，认证终止。 

6.4 认证时限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各环节的时限做出明确规定，并确保相关工作按时

限要求完成。认证委托人须对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一般情况下，自受

理认证委托起 90 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认证依据标准对检测项

目及所需时间有特殊要求的，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产品检测

时限。 

 

7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是指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者/生产企业实施的监

督。消防装备产品获证后监督采取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的方

式实施。 

认证机构也可结合获证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和实际情况，增加获证后的

跟踪检查、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的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

具体要求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 

7.1 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7.1.1 原则 

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应按一定比例覆盖获证产品。 

采取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证委托

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并确认从使用领域抽取的样品。 

7.1.2 内容 

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按照认证依据标准及认证实施细则的要求，

在使用领域抽样后，由指定实验室实施的检测。 

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查：按照《消防产品现场检查判定规则》（GA 

588）、《消防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GA 1061）及认证实施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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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认证机构在使用领域对消防装备产品实施的检查。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获证后使用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的内容、要求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理办法。 

7.2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7.2.1 原则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者/生

产企业实施有效的跟踪检查，以验证生产者/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

符合认证要求、确保获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保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

一致性。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应在生产者/生产企业正常生产时，优先选用不预先

通知被检查方的方式进行。对于非连续生产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

机构提交相关生产计划，便于获证后的跟踪检查有效开展。 

采取获证后的跟踪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

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 

7.2.2 内容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

求》、《消防产品工厂检查通用要求》（GA 1035）、《消防产品一致性检

查要求》（GA 1061），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获证后的跟踪检查的内容、

要求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理办法。 

7.3 获证后生产现场领域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7.3.1 原则 

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应覆盖认证产品单元。 

采取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 

7.3.2 内容 

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按照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在生产现

场抽取样品后，由指定实验室实施的检测。如生产企业具备《强制性产品

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及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要求》和认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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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标准要求的检测条件，认证机构可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或

目击检测），并承认相关结果；如生产企业不具备上述检测条件，应将样

品送指定实验室检测。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利用生产企业检

测资源实施检测的具体要求及程序。 

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查：按照《消防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GA 

1061）及认证实施细则的要求，由认证机构在生产现场对消防装备产品实

施的检查。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获证后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

检查的内容、要求及特殊情况下的处理办法。 

7.4 获证后监督频次和时间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按生产企业通报的产品生

产批次和出厂情况进行抽样检测或者检查，对不同类别的生产企业采取不

同的获证后监督频次，合理确定监督时间，具体原则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

予以明确。 

7.5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 

认证机构应当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认证

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7.6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认证机构对抽取样品检测/检查结论和有关资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评

价通过的，可继续保持认证证书、使用认证标志；评价不通过的，认证机

构应当根据相应情形做出注销/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处理，并予公布。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有效期 

本规则覆盖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内，认证证书的有

效性依赖认证机构的获证后监督获得保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

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认证委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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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合格的，认证机构应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8.2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证书内容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要求。  

8.3 认证证书的变更/扩展 

获证后，当涉及认证证书、产品特性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

变更时，或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已经获得的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时，

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扩展委托，变更/扩展经认证机构批准后

方可实施。 

认证机构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变更/扩展要

求，并对变更/扩展内容进行文件审查、检测和/或检查（适用时），评价通

过后方可批准变更/扩展。 

8.4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和

《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

定执行。认证机构应确定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类别和范围，并采取适当

方式对外公告被注销、暂停和撤销的认证证书。 

8.5 认证证书的使用 

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 

 

9 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的管理、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要

求。 

9.1 标志式样 

获得认证的消防装备产品应使用消防类（F）认证标志，式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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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使用要求  

认证标志一般应加施于产品明显位置，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

明确具体要求。 

 

10 收费 

认证收费项目由认证机构和实验室按照国家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

标准的规定收取。 

认证机构应按照国家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中初始工厂检查、

获证后监督复查收费人日数标准的规定，合理确定具体的收费人日数。 

 

11 认证责任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结论负责。 

实验室应对检测结果和检验报告负责。 

认证机构及其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提交的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2 认证实施细则 

认证机构应依据本实施规则的原则和要求，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

的认证实施细则。认证实施细则应在向国家认监委备案后对外公布实施。

认证实施细则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认证流程及时限要求； 

（2）认证模式的选择及相关要求； 

（3）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要求； 

（4）认证委托资料及相关要求；  

（5）型式试验要求； 

（6）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要求； 

（7）获证后监督要求； 

（8）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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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认证变更（含标准换版）/扩展要求； 

（10）特殊情况下的认证要求； 

（11）CCC 标志使用要求； 

（12）收费依据及相关要求； 

（13）与技术争议、申诉相关的流程及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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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防装备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及认证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类别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 

标准 

1 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 

1）面罩、供气阀、减压器、警报器生产厂不

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型号规格不同不

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功能不同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3）装配工艺不同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GA 124 

2 

消 

防 

员 

个

人 

防 

护 

装 

备 

消防头盔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帽壳、面罩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GA 44 

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 头套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869 

消防员灭火防护服 

1）结构款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外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防水透气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4）隔热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10 

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1）外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隔热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隔热服结构款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GA 634 

消防员化学防护服装 

1）级别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770 

消防手套 

1）类别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外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防水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4）隔热层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7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6 

消防腰斧 材质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630 

安全绳 

1）类型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494 

安全带 

安全钩 

上升器 

抓绳器 

便携式固定装置 

下降器 

滑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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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别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 

标准 

消防员呼救器 

1）连续报警时间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2）功能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7900 

正压式消防氧气 

呼吸器 

1）低压储气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2）额定防护时间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3）面罩、减压器型号规格不同不能作为一个

认证单元。 

GA 632 

3 消防摩托车 

1）底盘特征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底盘最大允许总质量相差大于 20%的产品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3）灭火装置特征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4）灭火装置主参数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GA 768 

4 

抢 

险 

救 

援 

产 

品 

消防斧 
1）分类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质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138 

消防救生气垫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限定最大救援高度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

单元。 

GA 631 

消防梯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质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137 

消防移动式照明装置 

1）照明系统类型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2）具有升降系统和不具有升降系统的产品不

能作为一个单元； 

3）供电方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6755 

消防救生照明线 

1）供电方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发光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3）材质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4）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5）防爆与非防爆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GB 26783 

移动式消防排烟机 

1）动力源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风筒、叶轮的结构形式、材质不同不能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7901 

 

5 

 

逃

生

逃生缓降器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绳索类型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1976.1

GB 21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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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别 单元划分原则 
认证依据 

标准 

产

品 逃生梯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1976.1

GB 21976.3

逃生滑道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1976.1

GB 21976.4

应急逃生器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绳索类型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1976.1

GB 21976.5

逃生绳 
1）结构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材料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B 21976.1

GB 21976.6

6 

自

救

呼

吸

器 

过滤式消防自救 

呼吸器 

1）形式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2）额定防护时间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GB 21976.1

GB 21976.7

化学氧消防自救 

呼吸器 
额定防护时间不同不能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GA 411 

 


